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公 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省安委会和市安委会关于进一

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决策部署，

结合《中共湛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党政部

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

机编〔2022〕2 号）规定，现公示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安全生产

权力和责任清单。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12 月 21 日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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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安全生产举报电话：0759-3227339，举报邮箱：zjny0037@126.com）

序

号
部门职责 依 据 工作事项

不履职或履职不

到位责任情形

1
安全生产

综合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3.中共湛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党政部门

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

编〔2022〕2 号）。

4.《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湛农通〔2020〕

142 号）

1.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县（市、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局各业务

科室和局直属各单位履行安全生

产监管职责。

2.考核各县（市、区）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局各业务科室和局直属各

单位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3.分析研判全市农业领域安全生产

形势，发布全市农业安全生产信

息。

4.组织开展全市性农业领域安全生

产综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

项整治。

1.未按要求部署相关工

作。

2.未按规定组织召开相

关安全生产综合性会

议。

3.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

产检查、督查、巡查、

考核等工作中徇私舞

弊。

4.未及时发布农业安全

生产信息。

2
渔港码头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

理条例》。

1.指导监督各县（市、区）渔港、

渔业避风水域安全建设。

2.支持社会力量依法投资渔港的建

设与维护安全。

3.组织开展渔港码头安全检查、督

查、巡查和相关专项整治。

1.未督促各级政府和渔

业主管部门落实渔港、

避风塘安全建设。

2.未指导渔港建设项目

安全生产。

3
渔业船舶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

管理办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

检验条例》。

6.《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

管理办法》。

7.《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

理条例》。

1.依法开展渔船安全、渔港水域交

通安全的监督管理和相关执法工

作。 2.

组织和参与调查处理海洋渔业船

舶水上安全事故、渔事纠纷和调

解。 3.

负责渔业船员考试、发证监督管理

工作。 4.

承担海洋渔业船舶及其船用产品

法定检验的组织、指导和监督管

理。

1.未按规定程序实施安

全检查。

2.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3.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4.违反规定发放渔业船

员证书。

5.未按规定或超越规定

实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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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渔港水域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1.依法对渔港区域内装卸易燃、易

爆、有毒等危险品的船舶的安全监

管。

2.依法监督在渔港内新建、改建、

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

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

查处、纠正的。

5
农业机械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563 号）。

1.指导监督农机作业安全生产；

2.指导各县（市、区）依法核发管

理农机牌证工作；

3.依法打击农机违法违规行为；

4.协助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处理农机

交通安全事故。 5.

组织开展农业机械领域安全生产

综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项

整治。

1.发现涉及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未依法对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实施安

全检验、登记和核发证

书牌照的，接到上述违

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

并依法处理的。

2.发现涉及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对未经考试

合格者核发证件或对考

试合格者拒发证件的，

接到上述违法行为举报

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3.发现涉及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牌证审核发放

和驾驶人员的考试、发

证方面违法行为不依法

查处、纠正的，接到上

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

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4.未依法处理农机事故

的或不出具农机事故认

定书和其他证明材料

的。

6
农药、化肥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农药管理条例》。

3.《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4.《广东省农药管理规定》。

5.《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

1.依法监督农药生产和经营的安全

管理工作。

2.受省农业农厅委托,做好农药经

营许可证审查、核查和办理工作。

3.依法监督肥料安全生产、使用、

质量监测等工作。 4.

组织开展农业、化肥安全生产综合

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项整治。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经营单位予以许可

（批复同意）的。

2.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

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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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兽医与屠

安全 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动物防疫法》。
3.《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4.《兽药管理条例》

1.依法监督兽医屠宰领域安全生

产。

2、组织开展兽医屠宰行业安全生

产综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

项整治。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企业予以许可（批

复同意）的。

2.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

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8
饲料

安全 监

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09 号公布，国

务院令第 645 号、666 号、676

号修订）

3.《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

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2

年第 3 号）

1.指导监督各县（市、区）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饲料企业单位履行饲

料质量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2.依法监督饲料生产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

3、组织开展饲料行业安全生产综

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项整

治。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企业予以许可（批

复同意）的。

2.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

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9

农村可再

生能源综

合开发利

用安全监

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1.指导监督各县（市、区）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落实农村可再生能源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的安全监管。

2、组织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

开发利用项目综合检查、督查、巡

查和相关专项整治。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企业予以许可（批

复同意）的。

2.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

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10
水产养殖

安全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指导监督各县（市、区）农业

主管部门落实水产养殖生产安全

工作。

2、依法监督水产养殖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 3.

组织开展水产养殖行业安全生产

综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项

整治。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的企业予以许可（批

复同意）的。

2.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

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

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

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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